
國立中山大學運動場館個人使用收費基準(草案) 
 

107 年 5 月 9 日 本校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學生事務處組長會議通過  

107年 10月 18日 107 學年度第 1次學務會議通過(補)  

107 年 5 月 23 日 本校 106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協調會議通過 

 107 年 6 月 20 日 本校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8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7 年 6 月 22 日 107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109年 10月 28日 本校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次學生事務處組長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 11月 11日 本校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 12月 11日 本校 109 學年第 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 3月 30日 本校 110學年第 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 年 9 月 7 日 本校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生事務處組長會議通過 

111年 10月 12日 本校 1 學年度第 2次行政協調會議通過 

 111年 11月 2日 本校 111 學年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 12月 9日 本校 111 學年第 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一、 本校運動場館個人使用及收費基準依本校「運動場館管理要點」第三點

訂定之。 

二、 本校各體育場館除體育教學及運動代表隊使用不收費用外，校內、外人

員使用各運動場館得辦理運動證或以一卡通單次扣款使用（各場館均不

接受現金及一卡通儲值）。 
凡持有身心障礙手冊者得免費使用各場館，必要陪伴者一名得以原身份

收費標準半價入場。 
凡本校教職員工（含約聘僱人員）之配偶及直系親屬，應辦理眷屬

證，始得依本校教職員工標準收費；；關係人離職時，眷屬證一併失

效；已有運動證者，不需辦理眷屬證。申辦眷屬證時時請攜帶關係人

職員證、身份證明文件、本人 1 吋照片一張及工本費新臺幣 50 元至管

理單位辦公室（體育館 1 樓）辦理。 
學校鄰近社區居民（鼓山區之登山里、峰南里、麗興里、新民里、延

平里、維生里、惠安里、壽山里、哨船頭里、桃源里）及未滿 140 公

分兒童，得以優惠人員身分使用本校運動場館。 
三、 運動證使用規範： 

 
(一) 收費標準與適用場館： 

一般運動證：使用於第一體適能中心、游泳池、網球場、體育館。 
身份 

 
收費 

本校 
優惠人員 校外人員 

學生 教職員工 
(含眷屬) 

校友 

半年費 480 元 960 元 1,440 元 3,000 元 3,600 元 
年費 800 元 1,600 元 2,400 元 5,000 元 6,000 元 

 

 



 
 

健身證：使用於第一、第二體適能中心。 
身份 

 
收費 

本校 
優惠人員 校外人員 

學生 教職員工 
(含眷屬) 

校友 

半年費 600 元 1200 元 1,800 元 3,900 元 4,800 元 
年費 1000 元 2,000 元 3,000 元 6,500 元 8,000 元 

 
全能運動證：使用於第一、二體適能中心、游泳池、網球場、體育館。 

身份 
 
收費 

本校 
優惠人員 校外人員 

學生 教職員工 
(含眷屬) 

校友 

半年費 720 元 1,440 元 2,160 元 4,500 元 5,400 元 
年費 1,200 元 2,400 元 3,600 元 7,500 元 9,000 元 

 
網球運動證：限使用網球場。 

 
身份 

收費 

本校 
優惠人員 校外人員 

學生 教職員工 
(含眷屬) 

校友 

半年費 360 元 720 元 1,080 元 1,440 元 1,800 元 
年費 600 元 1,200 元 1,800 元 2,400 元 3,000 元 

 
(二) 有效期限：運動證核發日起半年/一年內有效。 

(三) 注意事項： 
1. 運動證非本人不得使用，管理人員有權要求出示相關證件以供查

驗。 
2. 運動證持有人需於運動證有效期間內維持原辦證身分，一旦不具

有該身分，則該證自動失效。 
(四) 申辦手續： 

1. 線上申請：具本校磁卡(IC)識別證之教職員工生於線上申請 
(http://140.117.147.235/SCMS/scms_login.php)及繳費。 

2. 臨櫃申請：由本人備妥身分證明文件親至管理單位辦公室(體育館

1 樓)辦理及繳費。 
(五) 退費方式： 

http://140.117.147.235/SCMS/scms_login.php


運動證持有人得於發證日起三個月內，檢附收據及運動證向管理單

位申請退費：使用未滿一個月者，退還百分之八十證費；使用一個月

以上，未滿三個月者，退還百分之五十證費；使用超過三個月以上，

不得再請求退費。 

 

四、 單次入場收費標準（一卡通）：(單位：新臺幣/人次) 

 

身份 

收費 
場館 

本校 
優惠 
人員 

校外 
人士 學生 教職員工 

(含眷屬) 校友 

游泳池 
平日 15 30 45 50 60 

假日 30 45 50 50 60 

體育館 
平日 免費 免費 45 不開放 不開放 

假日 30 30 50 50 60 

第一體 
適能中心 

平日 
10:00~13:45免費 
14:00~18:45 15元 

10:00~13:45免費 
14:00~18:45 30元 45 50 60 

假日 30 45 50 50 60 

網球場 
平日 免費 免費 45 50 60 

假日 30 45 50 50 60 

第二體 
適能中心 

平日 50 65 70 75 85 

假日 50 65 70 75 85 
 

五、 運動場館開放使用時間依本校公告。 

六、 本基準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